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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我們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三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我們董事會的權力及職責包括：

— 召開股東大會並於股東大會上匯報我們董事會的責任及工作；

— 實施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

— 釐定我們的業務計劃及投資計劃；

— 制定我們的年度預算及年終賬目；

— 制定我們有關利潤分派及有關增加或削減我們股本的建議；及

— 行使我們大綱及組織章程細則賦予的其他權力、職能及職責。

我們與各執行董事訂立服務合約，並與非執行董事及各獨立非執行董事訂立委任函。
下表載列我們各董事的姓名、年齡、於本公司目前職位及相關資料，彼等於本集團其他成
員公司的職位請參閱我們各董事的履歷：

姓名 年齡 職位 主要職責
加入本集團
的日期 委任日期

與其他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的關係       

莊景帆先生 67 主席、
執行董事

監督本集團的
業務發展及內部
營運

二零零四年
四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
四月十日

莊小霈先生、
莊小靈先生及
莊小雰女士的父親
莊金峰先生的伯父

莊小霈先生 45 行政總裁、
執行董事

監督本集團的
業務發展、內部
營運、全面策略
規劃和財會活動

一九九九年
八月五日

二零一五年
四月十日

莊景帆先生之子
莊小靈先生及
莊小雰女士的兄長
莊金峰先生的堂兄

莊小靈先生 41 副主席、
執行董事

監督本集團的
業務發展、策略
規劃及信息技術
開發

一九九九年
八月五日

二零一五年
四月十日

莊景帆先生之子
莊小霈先生及
莊小雰女士的胞弟
莊金峰先生的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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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職位 主要職責
加入本集團
的日期 委任日期

與其他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的關係       

莊小雰女士 43 非執行董事 就本集團投資
商機、發展及
擴展提供建議

二零一零年
一月十九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九日

莊景帆先生之女
莊小霈先生之胞妹
莊小靈先生之胞姊
莊金峰先生的堂姊

黃楚基先生 47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向董事會提供
獨立意見

二零一五年
[●]

二零一五年
[●]

無

黃佩文女士 42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向董事會提供
獨立意見

二零一五年
[●]

二零一五年
[●]

無

黃有成先生 64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向董事會提供
獨立意見

二零一五年
[●]

二零一五年
[●]

無

下表載列我們各高級管理人員的姓名、年齡、於本公司目前職位及相關資料：

姓名 年齡 加入本集團的日期 職位 主要職責
與其他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的關係
      

劉嘉恩先生 46 二零一一年
八月八日

亞勢香港
銷售總監

本集團全球銷
售業務

—

莊金峰先生 35 二零一五年
三月二日

本公司的
公司秘書
兼財務總監
兼亞勢香港
財務總監

本集團公司整
體財務事宜、
資本管理、投
資者關係、公
司治理、公司
秘書工作及策
略規劃

莊景帆先生的侄
兒、莊小霈先生、莊
小靈先生及莊小雰女
士的堂弟

執行董事

莊景帆先生，67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獲委任為董事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指
派為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莊景帆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及內部營運。

莊景帆先生現擔任香港多個商會的名譽會長及副會長。莊先生分別於一九八七年三月
至一九九五年三月及一九九五年三月至今擔任香港石油化工醫藥同業商會的會長及名譽
會長。莊景帆先生於一九九五年至二零一一年擔任香港染料同業商會有限公司的副會長，
並自二零一二年起擔任會長。彼亦自二零一三年起擔任香港工業原料商會有限公司的副會
長，亦自二零一三年起擔任香港重慶總會有限公司的副會長兼榮譽顧問，以及自二零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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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擔任九龍西潮人聯會有限公司的名譽會董，並自二零一三年起擔任副會長。莊景帆先
生亦建立人際關係網絡，自二零一零年二月起擔任[九龍地區事務顧問總會有限公司]會董，
並於二零一五年五月擔任名譽會長。彼亦自一九九八年六月起任深水埗地區事務聯會執行
委員、執委會會長等職務。

莊景帆先生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前稱新華社香港分社）香港
地區事務顧問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員會委員。彼為控股股東之一莊太太的配
偶、各董事莊小霈先生、莊小靈先生及莊小雰女士的父親及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兼亞勢香港
的財務總監莊金峰先生的伯父。

莊景帆先生於本集團多個公司擔任董事職務，其中包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 擔任職位 服務期限
    

亞勢香港 香港 董事 二零零四年四月至今

主席 二零零八年一月至今

雲備酷香港 香港 董事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

CloudBacko BVI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

Alpha Heritage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五年三月至今

Apex Ace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五年三月至今

亞勢重慶 中國 監事 二零一三年二月至今

莊小霈先生，45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獲委任為董事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指
派為本集團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彼為本集團創辦人之一。莊小霈先生亦自二零零五年十月
擔任亞勢香港行政總裁兼財務總監。莊小霈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內部營運、
全面策略規劃和財會活動。

莊小霈先生於一九九四年六月獲得澳洲悉尼大學工商管理（國際）碩士學位，於一九九一
年十一月獲得香港理工學院（現稱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學文學學士學位。莊小霈先生分別為
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的資深會員，亦為澳洲會計師公會的正式會員。

莊小霈先生擁有逾10年的資本投資經驗。自二零零二年一月至二零零五年十月，彼為創
業板上市公司天時軟件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28）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主席。莊
小霈先生分別自二零一二年六月及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起擔任香港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委
員及長三角委員會委員，及自二零一三年起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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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小霈先生自二零一四年九月起擔任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莊小霈先生為莊景帆先生之子、
莊小靈先生及莊小雰女士的兄長、控股股東之一莊太太之子及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兼亞勢香
港的財務總監莊金峰先生的堂兄。

莊小霈先生於本集團多個公司擔任董事職務，其中包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 擔任職位 服務期限
    

亞勢系統有限公司 香港 董事 一九九九年八月至今
行政總裁兼
財務總監

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今

雲備酷有限公司 香港 董事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
CloudBacko Corporation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
Alpha Heritage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五年三月至今
Apex Ace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五年三月至今
亞勢重慶 中國 執行監事、

總經理及
法定代表

二零一三年二月至今

莊小靈先生，41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獲委任為董事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指
派為董事會副主席兼執行董事，為本集團創辦人之一。彼亦分別自一九九九年八月及二零
零零年七月起一直擔任亞勢香港信息技術兼市場推廣總監。莊小靈先生負責監督本集團的
業務發展、策略規劃及信息技術開發。

莊小靈先生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取得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計算機工程學士學位（一等榮
譽）。

莊小靈先生擁有逾15年的備份軟件行業工作經驗。加入本集團前，彼自一九九七年六
月至一九九九年三月在甲骨文香港有限公司擔任軟件專家助理。莊小靈先生為莊景帆先生
之子、莊小霈先生及莊小雰女士的胞弟、控股股東之一莊太太之子及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兼
亞勢香港的財務總監莊金峰先生的堂兄。

莊小靈先生於本集團多個公司擔任董事職務，其中包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 擔任職位 服務期限
    

亞勢香港 香港 董事 一九九九年八月至今
訊息科技及
市場總監 二零零零年七月至今

雲備酷香港 香港 董事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
CloudBacko BVI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
Alpha Heritage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五年三月至今
Apex Ace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五年三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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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

莊小雰女士，43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莊小雰女士負責就
本集團投資商機、發展及擴展提供建議。

莊小雰女士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獲得悉尼科技大學Insearch學院的商學專科文憑。彼自
二零零八年五月起成為微軟認證產品專家。莊小雰女士為莊景帆先生之女、莊小霈先生之
胞妹、莊小靈先生之胞姊、控股股東之一莊太太之女及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兼亞勢香港的財
務總監莊金峰先生的堂姊。

莊小雰女士於本集團多個公司擔任董事職務，其中包括：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 擔任職位 服務期限
    

亞勢香港 香港 董事 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今

銷售總監 二零零五年三月至
二零一四年四月

雲備酷香港 香港 董事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

CloudBacko BVI 英屬處女群島 董事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楚基先生，47歲，於二零一五年[●]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先生負責向本集團
董事會提供獨立意見。黃先生分別於一九九零年五月及一九九一年八月獲得美國波士頓大
學生物醫學工程理學學士學位及美國康奈爾大學電氣工程碩士學位。

黃先生分別自二零零九年五月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起一直擔任Wah Fu Petroleum Co Ltd
（業務包括石油及石油產品的批發及分銷）及泉昌有限公司（經營專有中藥、食品及茶的貿易
與批發）的董事。

黃佩文女士，42歲，於二零一五年[●]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女士負責向本集團
董事會提供獨立建議。黃女士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獲得香港科技大學資訊系統學工商管理
學士學位。黃女士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獲得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士學位。黃女士現持有
註冊中醫執業證書，為註冊中醫師。

加入我們前，黃女士於二零零三年五月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任職於ThreeSixty Sourcing 
Ltd.，於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二零零三年四月任職於Oracle Systems Hong Kong Limited，離職
前分別任IT經理及高級應用專員。

黃有成先生，64歲，於二零一五年[●]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先生負責向本集團
董事會提供獨立意見。

黃先生自一九七七年九月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任職於Ban Thong Company Limited（主要
業務為投資控股及開展一般商業活動），任公司秘書兼集團財務總監，主要負責集團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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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會計、庫務，並處理所有公司、財務與法律事宜。黃先生自一九九四年五月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在Y.S. Wong & Co.擔任執業會計師。

黃先生自一九八二年三月至二零一四年二月為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前會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i)於截至最後可行日期並無在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
擔任其他職位；(ii)於截至最後可行日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
並無其他關係；及(iii)於截至最後可行日期前三年並無在上市公司擔任其他董事職務。緊隨
[編纂]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除本文件「主要股東及高持股量股東」一節及附錄四「C.有關董
事及主要股東的其他資料 — 1.董事」一段所披露於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外，各董事並無於股
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界定的任何權益。

高級管理層

劉嘉恩先生，46歲，為亞勢香港的銷售總監。劉先生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加入亞勢
香港擔任業務發展副總監，於二零一二年七月晉升為銷售總監。劉先生負責本集團全球銷
售業務。

劉先生分別於一九九二年六月及一九九四年六月獲得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應用科學學士
學位及碩士學位。劉先生亦於二零零零年五月獲得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及澳洲悉尼大學聯
合頒發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加入我們前，劉先生在不同IT及電訊公司工作超過十四年，包括但不限於(i)自一九九五
年七月至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在泛亞資訊系統有限公司工作，其最後的職位為技術及銷售支
援部的工程師；(ii)自一九九七年六月至二零零零年五月在摩托羅拉亞太有限公司工作，其
最後的職位為網絡解決方案分部的高級營銷經理；(iii)自二零零一年七月至二零零五年七月
在電訊盈科工作，其最後的職位為負責全球銷售的高級客戶經理；(iv)自二零零六年五月至
二零零八年一月在Google (Hong Kong) Limited任職策略合作夥伴經理，負責該公司的香港及
新加坡市場；(v)自二零零八年一月至二零零九年九月擔任阿里巴巴香港有限公司香港銷售
部的高級銷售經理；及(vi)自二零零九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八月在Paypal Hong Kong Limited
工作，擔任PayPal HK Merchant Services的業務發展總監。

莊金峰先生，35歲，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兼財務總監兼亞勢香港財務總監。莊金峰先
生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加入我們，擔任亞勢香港財務總監。莊金峰先生主要負責本集團公司
整體財務事宜、資本管理、投資者關係、公司治理、公司秘書及策略規劃。

莊金峰先生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持有會計學文學學士學位。莊
金峰先生為為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會員。

加入我們前，莊金峰先生自二零零六年三月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任職於香港一家會計師
事務所普華永道，離職前擔任高級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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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管理層持續性規定

基於我們於營業紀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可行日期，管理控制權大致歸於三名執行董事莊
景帆先生、莊小霈先生及莊小靈先生，且莊景帆先生、莊小霈先生及莊小靈先生將於[編纂]
時及其後繼續擔任執行董事並組成本集團的核心管理層，因此我們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1.12A(2)條的管理層持續性規定。

公司秘書

莊金峰先生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其履歷詳情請參閱本節「高級管理層」一段。

合規主任

莊小霈先生為本公司合規主任，其履歷詳情請參閱本節「執行董事」一段。

董事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成立我們的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及創
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第C.3段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我們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並向董事會提
供意見及建議。

審核委員會由黃楚基先生、黃佩文女士及黃有成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主席為黃有成
先生。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成立我們的薪酬委員會，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條及創
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第B.1段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
薪酬委員會考慮並向董事會建議我們向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支付的薪酬及其他福利。我們所
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由薪酬委員會定期監察，確保其薪酬及補償處於合理水平。

薪酬委員會由黃楚基先生、黃佩文女士及黃有成先生組成。黃佩文女士獲委任為薪酬
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成立提名委員會，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
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第A.5.1段制定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考慮並向董事會建議適合
出任我們董事會成員的合資格候選人，並負責定期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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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由黃楚基先生、黃佩文女士及黃有成先生組成。黃楚基先生獲委任為提名
委員會主席。

風險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二零一五年[●]通過的董事決議案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
的主要職責是審閱本公司的風險管理政策及標準，並監督及監察本公司面對的國際制裁風
險。風險管理委員會現由莊小霈先生、黃楚基先生及黃佩文女士組成，現由莊小霈先生擔
任主席。

企業管治

我們認為董事會應包括適當比例的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以
使董事會能夠有效行使獨立判斷。我們亦承諾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具備適當的能力。獨立非
執行董事（詳情載於本節上文）並無參與任何業務或有其他關連，以致可能嚴重妨礙彼等行
使獨立判斷。

我們已就不競爭契約的實施採納下述措施並加強企業管治常規，保障股東利益：

— 細則規定，除細則所述若干情況外，於董事會成員議決關乎利益衝突的事宜時，
任何相關董事及其緊密聯繫人不得於該董事會會議上投票，亦不得計入會議法定
人數。

—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舉行年度會議，檢討控股股東遵守不競爭契約的情況及評估不
競爭契約的實際執行情況；

— 我們將於年報（或倘董事會認為適宜則會透過公佈）披露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實行不
競爭契約所檢討事宜的決定（如有）；及

— 控股股東將遵守不競爭契約年度確認，以供載入年報。

此外，我們與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建議進行的任何交易須遵守創業版上市規
則當時的規定，包括（如適用）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

我們會補償董事因向我們提供服務或就業務履行其職能而必需及合理產生的開支。執
行董事亦為我們的僱員，會以員工身份收取薪金及其他津貼以及實物利益等形式的薪酬。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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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三個月，我們向五名最高薪人士支付的薪金及其他津貼以及實物利益的總額（包括為該等
個人作出的退休金計劃供款）分別約為11,790,000港元、11,584,000港元及2,815,5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我們向或代表全體董事支付的薪金及其他津貼、退休金計劃供款及實物利益的
總額分別約為10,490,000港元、9,842,000港元及2,262,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度與截至二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或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或無須向或代表任何董事支付
其他款項，而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度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並無向任何董事作出任何付款，作為吸引加入或加入本公司時
的獎勵或離職補償。

根據目前有效的安排，倘不計及酌情花紅，我們估計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應付予董事的總薪酬約為7,586,000港元。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其主要條款的細節簡要載於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
般資料 — D.購股權計劃」一節。

合規顧問

本集團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19條委任建泉為合規顧問。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6A.23條，合規顧問將在以下情況下向本集團提供意見：

(1) 刊發任何法定公佈、通函或財務報告前；

(2) 當擬進行一項可能屬於須予公佈或關連交易的交易時，包括股份發行及股份回購；

(3) 當本集團擬運用[編纂]所得款項的方式有別於本文件所披露的方式時，或當本集團
的業務活動、發展或經營業績偏離本文件所載的任何預測、估計或其他資料時；
及

(4) 當聯交所查詢有關股份的價格或交易量不尋常變動時。

任期自[編纂]起至本集團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8.03條有關刊發[編纂]後開始之第二個
完整財政年度的財務業績之日止。

僱員

有關我們僱員的資料，請參閱本文件「業務 — 僱員」一節。


